
7 实务 公益周刊

近年来，黑龙江省检察机关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
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将沙化防治纳入
整体保护，取得良好成效。

一是聚焦重点治理，筑牢土地沙
化防治法治屏障。黑龙江省检察院指
导大庆、齐齐哈尔检察机关围绕科尔
沁沙地歼灭战办案，重点督促整治破
坏山林草原、水土资源及沙化土地行
为，办理非法占用林地、草原等案件
129 件，非法取土挖沙等案件 134 件，
非 法 采 伐 防 风 固 沙 林 等 案 件 31 件 。
二是聚焦专项监督，构建立体生态保
护格局。黑龙江省检察院深入开展黑
土地公益保护专项行动，督促恢复被
非法占用或破坏的耕地、林地等各类
土地资源 6.92 万亩，相关案件被最高

检评为典型案例；持续开展河湖湿地
公益保护专项行动，2019 年以来督促
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地 32 处、清理被
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 5214.7公里，开
展生态环境区域性专项监督 24个。三
是聚焦配套衔接，完善生态保护机制。
黑龙江省检察院积极推动行政执法与
检察公益诉讼衔接，与省林草局等单
位会签《关于加强涉林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 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
接 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
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与省河湖长办
公室及成员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河湖管理领域执法协同联动的意见》，
与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检察
院建立跨地区森林资源保护检察监督
协作机制，深化跨地区检察协作。

黑龙江：将沙化防治纳入整体保护
2020 年以来，吉林省检察机关以

务实举措助力荒漠化防治、守护我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一是坚持因地施策，统筹布局“一
盘棋”。吉林省检察机关聚焦荒漠化
重点区域，通过检察履职督促补种防
风固沙林 71 万余株，恢复耕地 252 亩；
结合东部多林区特点开展“守护虎啸
山林”专项行动，督促恢复林地 3315
亩；针对中部松花江流域水资源富集
特点实行“河长+检察长”工作机制，促
进以水定绿；针对西部多草原特点，加
大草原保护办案力度，督促恢复草原
40237 亩。二是坚持一体办案，合力拧
成“一股绳”。吉林省检察院设立公益
诉讼一体化指挥平台，组建黑土地保
护等 5 个团队，完善“四大检察”综合

履职机制，并与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检
察院建立区域协作机制，持续增强合
力。三是坚持效果导向，树起高质效

“一面旗”。通过优化“大案精办+小案
快办”机制，辽源市检察机关 28 小时
内督促解决某处水污染问题。加强

“恢复性+预防性”司法，以常态化“回
头看”确保办案实效。四是坚持诉源
治理，做实最后“一公里”。建立“一府
两院”联动机制，推动将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落实情况纳入全面依法治省和平
安吉林建设考评，通过研发黑土地等
大数据模型筛查线索 300 余件，聘请
荒漠化防治专家等担任特邀检察官助
理，通过“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吸收
志愿者 2600 余人，形成“府院联动、社
会共治”新格局。

吉林：因地施策统筹布局
贵州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作用，在调查取证、跟进监
督、前端治理三个方面紧抓不放，为石
漠化治理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
2018 年以来共办理相关案件 454 件，
督促石漠化治理面积 3.2万余亩。

贵州省某县检察院在办理督促整
治喀斯特草原石漠化行政公益诉讼案
中，持续跟进履职，推动了问题彻底整
改。一是对调查取证紧抓不放，确保
监督精准。办案检察官通过现场勘
查、无人机取证、走访群众、比对草原
执法卫片等方式，查明修建永久性建
筑、违法圈地放牧、违法碾压草原等行
为致使草原石漠化加剧。随后，该院
向被监督单位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
的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二是对跟

进监督紧抓不放，确保整改实效。该
院发现部分问题经多次督促仍未整改
到位，遂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被监督单
位持续督促“做工作”、制订整改方案、
编制实施“百草坪岩溶地区石漠化综
合治理项目”，并邀请人大代表、村民
代表和具有石漠化防治专业知识的

“益心为公”志愿者，实地查看整改情
况。三是对前端治理紧抓不放，确保
防患于未然。该院通过向法院申请司
法保护令，设立“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检
察联络站”、邀请 12 名护林员为“益心
为公”志愿者等方式，与法院、林业局
会签《关于加强“百草坪”草原生态环
境保护协作配合的意见》，构建“司法
保护+行政监管+公众参与”的草原生
态环境保护机制。

贵州：“三不放”督促石漠化治理

辽宁省沙化土地达 673.15 万亩，
虽然仅占该省国土面积的 3.02%，但分
布范围广。2017 年以来，辽宁省检察
机关坚持系统观念，以助推巩固防沙
治沙成果为工作目标，积极能动履行
公益诉讼检察职责，为荒漠化综合防
治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是以多主体协同助力防沙治沙
体系建设。辽宁省检察机关通过携手
3 省（区）开展绿水青山蓝天联合护航
行动、建立辽河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保
护协作机制、开展公检法同堂培训、
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宣传形象大使
等形式，凝聚公益保护合力，立案办
理生态环资领域案件 15479 件，督促
恢复被毁耕地、林地、湿地、草原 4.9 万
余亩，推动清理河道 400 余公里、被污

染水域面积 1100 余亩。二是以防护
林保护为重点助力科尔沁沙地歼灭
战。通过探索建立多层级“林长+检察
长”工作机制，加大涉林案件办理力
度，如沈阳检察机关开展专项行动督
促恢复林地 2 万余亩。三是以专项行
动为牵引助力各类资源保护。辽宁省
检察机关开展“保护黑土地 守护大
粮 仓 ” 专 项 行 动 ， 共 立 案 1422 件 ，
追索损失 1300 余万元。辽河检察机
关推动湿地缓冲区 409 口油气井按计
划退出、拆除 496 处废弃电力设施。
四是以水环境保护助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治理。辽宁省检察机关开展

“水环境保护”“守护海洋”等专项监
督，如大连检察机关推动行政机关开
展非法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

辽宁：以系统观念保障巩固防沙治沙成果
山西省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达

192.88 万 公 顷 ， 占 全 省 总 面 积 的
12.32%。山西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综合防治
的指示要求，坚持高站位高标准高质
效助推荒漠化防治。

一 是 以 检 察 长 办 案 为 示 范 ， 高
站位助推荒漠化防治。山西省检察
院检察长杨景海带头办理督促整治
庞泉沟周边无序放牧破坏林草资源
行政公益诉讼案，督促恢复湿地 645
亩、植被 150 亩，示范、引领该省各
级检察院检察长办理涉及荒漠化防
治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597 件，督促
恢复林木、草地等植被近 9 万亩。二
是以专项行动为牵引，高标准助推
荒漠化防治。该省检察机关强化系

统观念，开展“打击水土保持违法
行为、保护黄河中游生态环境”“推
进自然保护区专项治理”“紧盯汾河
水污染治理 助推一泓清水入黄河”
等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其中，通
过开展“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保
护黄河中游生态环境”专项行动共
立案 673 件，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
建议 358 件，磋商 133 件 。 三 是 以 典
型案例为抓手，高质效助推荒漠化
防治。该省检察机关坚持典型案例
源头培育、精益求精，所办案件入
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 1 件、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 21 件，山西省检察院发布
典型案例 56 件，以高质效办案推进
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山西：坚持“三高”助推荒漠化防治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坚决扛牢

防沙治沙政治责任，自觉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强监督、强协作、强治理，为北疆荒漠
化防治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一是服务大局强监督，加大荒漠化
防治力度。内蒙古检察机关强化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监督，加大破坏耕
地、林地、草原、湿地、水资源等涉荒漠
化防治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强化
重点区域荒漠化防治监督，全力打好科
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深化毛乌素沙地、库
布齐沙漠系统治理。强化公益诉讼多
元监督，综合运用大数据赋能、“磋商+
听证”“检察+N”“个案办理—类案监
督”等多元监督模式，提升监督质效。

二是凝聚共识强协作，构建荒漠化防治
一体化新格局。内蒙古检察机关深化
生态检察协作，构建河湖、山林、草原保
护生态检察协作区，全力实现辐射全区
的生态检察“大协作”。强化跨部门协
作，加强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
关的沟通协作，形成执法司法合力，推
进跨区域协作，建立健全跨国境、跨区
域协作机制，促进生态环境全流域保
护。三是多措并举强治理，推动恢复性
司法落地见效。内蒙古检察机关以刑
事打击、行政督促履职、民事责任承担
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全面修复；以异
地修复、养殖增流、购买碳汇、劳务代偿
等多元替代性修复，保障荒漠化防治效
果；以“一湖两海”“绿色矿山”等综合治
理助推荒漠化防治。

内蒙古：筑牢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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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检察机关不断深化检察公益诉
讼“三诉两支”（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
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及支持社会组
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支持政府及其指定的
部门或机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
提起诉讼）办案格局，注重加强环境公益诉
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支持行政机
关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工作。

北京市检察机关强化“检察+”工作
模式，率先建立省级“河长制+检察”工作
机制，促使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
协同推进河长制内容连续 6年被写入全
市年度第1号总河长令；分别与北京市林
长办、田长办建立“林长制+检察”“田长
制+检察”工作机制；服务保障北京市生

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围绕密
云水库保护建立“2+1”生态检察保水机
制，探索建立公益诉讼生态修复基地；签
订《京津冀检察机关关于在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领域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协
作配合的意见》，深化三地检察机关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协作配
合；强化大数据赋能检察战略，打通
12345市民热线与12309检察监督热线，
研发“公益诉讼智能线索发现分析研判
平台”，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签署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
中国科学院大学共建数字检察研究基
地，通过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有效发现
线索和辅助办案。

北京：强化“检察+”工作模式
近年来，天津市检察机关以落实

《天 津 检 察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规
划》 为契机，积极融入荒漠化综合防
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大保护
格局。

一是建护并重，共同守护“三北”
绿色屏障。天津市检察机关积极服务
保障“三北”生态工程建设。1986 年天
津市被列入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
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工程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 17.2%，增加了近 10 个百分点。
该市检察机关积极与生态局、规划资
源局、农业农村委、林业局等部门签订
协作机制，推动构建“三北”防护林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全市开展“荒漠

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公益诉讼
专项行动，将“三北”防护林常态化保
护纳入“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中。二
是精准发力，织密防沙治沙“防护网”。
全面开展排查，加大办案力度。如武清
区检察院办理一起在耕地上种植商业
草皮造成土层流失行政公益诉讼案，
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履职，消除了土壤
沙化的风险源。三是推动开展常态化
监管，做到预防与治理并重。该市检
察机关加强与沙化土地监测点的协
作，实时掌握监测情况，通过发挥检
察监督职能推动对轻微水土流失情况
进行日常监督，有效消除可能导致沙
化和荒漠化的因素。

天津：服务“三北”生态工程建设
近年来，河北省检察机关把助力首

都“两区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司法保护和系
统治理，在推动荒漠化防治中展现公益
诉讼检察担当。

一是以办案为中心，强化荒漠化防治
司法保护力度。河北省检察机关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加大草原、森
林等司法保护力度。如承德市检察机关
依法开展坝上风电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推动恢复植被 17.6
万亩。张北县检察院针对耕地撂荒引发
土地荒漠化问题，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
全面履职，恢复耕地3000余亩。二是加强
协作配合，凝聚荒漠化防治工作合力。该

省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林长+检察长”“河
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协同开展水生态
环境和水资源保护专项监督。张北县检
察院针对地下水资源保护问题，向当地
政府和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县政
府出台《张北县非法取水常态化治理工作
方案》。三是以专项带全局，推动荒漠化
防治取得实效。该省检察机关组织开展

“燕赵山海·公益检察”护航美丽河北建
设等系列专项监督，推动恢复被毁损、非
法占有的耕地、草原等 2.3万亩；补植复
绿 20余万株，督促清除处理违法堆放的
固体废弃物435万吨，追偿环境损害赔偿
金、治理修复费用38亿元，挽回非法开采
的矿产资源价值4亿余元。

河北：凝聚荒漠化防治工作合力

编者按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这里，防沙治沙面临土地面积大、分布广、荒漠化程度重、治理难等重重关卡，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今年 9 月初，荒漠化防治检察公益诉讼专题研讨会在内蒙古召开，14 个省级检察机关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参加会议，本版特别刊发他们开展荒漠化防治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经验材料，
从中窥见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依法能动履职，以高质效办案加强荒漠化防治司法保障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陕西省检察机关聚焦荒
漠化防治问题，发挥生态环境检察融
合履职优势，取得一定成效。陕西省
委书记赵一德对检察机关助力荒漠化
防治工作批示予以肯定。

一是设立专门机构，探索荒漠化防
治新路径。陕西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加挂生态环境检察部牌子，市县级检
察院成立生态环境检察专门化办案团
队，设立陕北高原地区检察院等 4个跨
区划检察院，管辖涉秦岭、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的跨区划公益诉讼案件及地方检察
院怠于或不便于履行检察监督职责的案
件。建立全国首个生态环境检察指挥平
台，实现案件线索“一网汇集、一网交办、
一网调度”。二是依法能动履职，力促荒

漠化防治取得新成效。推广“刑事打击+
公益诉讼+警示教育+生态修复”四位一
体办案模式，与相关单位联合建立生态
修复基地、检察公益林等 60余万亩。今
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涉及荒漠
化的审查起诉案件 170件，办理公益诉
讼案件 90件。三是深化协作联动，构建
荒漠化防治新格局。陕西省委政法委等
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建议办
理工作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见》，将
检察建议办理纳入目标责任考核。该省
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281项，其中省检察院与 40余家行政机
关建立“田长+检察长”等26项机制，与7
家环保组织签署合作协议，构建“检察+
社会”环境保护合作模式。

陕西：探索跨区划生态保护新模式
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处于我国“两屏

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北方防沙治
沙带”，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遏
制风沙危害的前沿阵地。甘肃省检察机
关深刻认识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工作的
重要意义，将防沙治沙纳入检察机关服
务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重要内容。

2020年以来，甘肃省检察机关办理
涉荒漠治理生态环保公益诉讼案件 351
件，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264件，
提起诉讼66件。一是紧盯全要素生态保
护。重点监督破坏林木资源、过度放牧、
超载放牧等极易造成土地荒漠化和沙化
的行为，并以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反馈的问题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
反映的问题为突破口，重点排查向沙

漠、戈壁滩直排生产废水等线索，保护
戈壁生态。二是携手共筑防沙治沙司法
屏障。聚焦加强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和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联合黄河上中游管
理局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先后开展保
护母亲河、河湖安澜等专项行动，加强
与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
相邻省份检察机关的协作，督促抓好重
点区域天然林草植被的封育封禁保护，
确保沙源不扩散。三是注重沿沙地域生
态修复。实行“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
法+社会化治理”工作模式，酒泉、武
威、张掖等地检察机关通过涉沙公益诉
讼案件办理，与地方政府、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共建 17个生态修复基地，助力
受损生态环境及时修复治理。

甘肃：守住前沿阵地遏制风沙危害
青海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助推
草原荒漠化治理。

一是加大惩治破坏生态环境刑事
犯罪力度。青海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
等单位会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办法，开展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立
案监督专项活动，2020 年以来共起诉
涉草原等犯罪 87 人。2021 年，三江
源地区检察院成立，集中管辖全省跨
区域环境资源类公益诉讼和刑事案
件。2022 年以来，三江源地区检察院
办理环境资源类公益诉讼和刑事案件
45 件。二是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公益诉
讼巡回检察。2022 年 2 月，在三江源
地区、环青海湖区域、祁连山南麓青

海片区三个区域试点开展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巡回检察。一年多来，相关市
州检察机关开展辖区内巡回检察 79
次，立案 463 件，督促复垦被非法占
用的耕地 5600 亩、清理被污染河道
94 公里、清理修复被污染土壤 19 万
亩。三是不断强化公益诉讼检察内外
协作。2020 年以来，围绕草原鼠兔害
防治、荒漠化治理等重点问题，该省
检察机关共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95
件，先后与 18 家行政主管部门围绕
重点领域工作，建立 23 项公益诉讼
检察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推动有关
部门制定完善相关领域管理规范性文
件 47 个，有力推进草原生态环境问
题源头治理和制度防范。

青海：建章立制守护生态高地

宁夏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较为严
重的省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省级防
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近年来，宁夏检
察机关主动参与维护生态安全，依法
能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助力提
升荒漠化综合防治效能。

一 是 突 出 重 点 ，强 化 系 统 治 理 。
宁夏检察机关聚焦黄河、贺兰山、六
盘山、罗山“一河三山”，坚持用系
统思维统筹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防
沙治沙，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办理涉及山水林田
湖草沙公益诉讼案件 3165 件。二是
部署专项，强化精准治理。宁夏检察
机关陆续部署黄河保护综合治理、湿
地保护、助力贺兰山环境整治、六盘

山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公益诉讼专
项行动，办理了一批典型案例。三是
充分履职，强化依法治理。宁夏检察
机 关 积 极 建 立 和 落 实 “ 河 长 +检 察
长+警长”“林长+检察长”等长效机
制，凝聚“共抓、共管、共治、共
享”保护合力，采用公开宣告送达、
召开联席会议、磋商等形式，督促行
政机关依法履职、依法整改。如中卫
市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
域，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协作配合，
就赔偿范围确定、惩罚性赔偿适用、
索赔磋商程序等问题提出法律意见，
指导赔偿权利人与义务人达成赔偿协
议，赔偿义务人主动履行 3331 万余
元赔偿责任。

宁夏：主动参与维护生态安全
五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

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
立案办理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 11736件，其中行政公益诉
讼 11393件，民事公益诉讼 343件。

一是森林保护有力。新疆检察机
关通过办案，督促挽回被毁损国有林
地 8.44 万亩、集体林地中生态公益林
2.58 万亩。二是草原保护得力。新疆
检察机关督促各方主体落实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通过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督促
恢复被非法开垦和占用的草原超过 6
万亩。三是耕地保护发力。新疆检察
机关部署“防治农田白色污染”专项
监督活动，针对农田废弃薄膜处理不

当、秸秆焚烧等突出问题，制发检察
建议，推动保护被污染土壤 66.38 万
亩，督促挽回、复垦被非法改变用途
和占用的耕地 1988.5 亩。四是水资源
保护给力。新疆检察机关把整治黑臭
水体、水源地保护、水资源费收缴、
河湖安全、湿地保护作为监督重点，
通过办案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地
171 处、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
1.32 万 公 里 、 清 理 被 污 染 水 域 面 积
9400 余亩。五是野生动物保护聚力。
新疆检察机关部署开展“野生动物保
护专项行动”，对内加强与刑事检察部
门衔接协作，对外加强与行政机关的
协作配合，办理各类野生动物保护案
件 274件。

新疆：大力保护生态环境资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机关认真

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及兵
团党委实施意见，持续推动兵团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 是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 高 位 推 动
工作。2018 年以来，兵团检察院先
后 10 次向兵团党委请示报告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重大事项，兵团党委有
关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二是坚
持服务大局，依法能动履职。兵团
检察机关主动融入服务保障兵团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 依 法 能 动 履
职，着力改善兵团生态环境，守护
辖区蓝天碧水净土。三是优化机制
建设，发挥职能作用。兵团检察机

关制定印发 《兵团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 办 案 一 体 化 机 制 建 设 暂 行 规 定

（试行） 》，充分发挥一体化机制作
用，推动实现检察机关内部资源优
化配置和信息共享。四是强化系统
观念，凝聚保护合力。兵团检察机
关强化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
门沟通协作，会签 《关于加强协作
建 立 机 制 共 同 推 进 公 益 诉 讼 的 意
见》 等 8 个涉生态环境保护文件，共
同推动辖区生态环境治理。五是聚
焦办案质效，补足工作短板。兵团
检 察 院 坚 持 正 确 的 办 案 质 效 导 向 ，
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对生态环境
相关案件质效进行全面评查，倒逼
提升办案质效。

新疆兵团：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以高质效办案加强荒漠化防治司法保障


